附件2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一、部门、单位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1．主要职能。维护党的章程和其他党内法规，协助党的委员会加强党风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检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的执行情况；对党员进行遵守纪律的教育，作出关于维护党纪的决定；检查和处理党的组织和党员违反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的比较重要或复杂的案件，决定或取消对这些案件中党员的处分；受理党员的控告和申诉等。根据工作需要，它可向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派驻党的纪律检查组或纪律检查员。
2． 机构情况，包括当年变动情况及原因。
　　本部门内设科室10 个（含0个副处级单位），分别为：办公室、党风室、组织部、信访室、案管室、四个案检室、审理室等10个副科级内设机构，7个派驻纪检监察组，县委巡察办及2个巡察小组，2个事业机构炎陵县廉政教育中心、县纪委监委信息中心，财务由委机关统一核算。
3． 人员情况，包括当年变动情况及原因。
本单位共有行政编制56个，其中工勤编制1个（原有2个工勤编制，因人员死亡减少编制1个）；事业编制15个；目前实有人员61人（含工勤人员1人）。相比上年，单位增加事业编制4个、减少行政工勤编制1个，增加行政人员3人、减少行政工勤人员1人、增加事业人员8人。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一）基本支出情况
　　2019年财政拨款收入14769188元、财政拨款支
出14769188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14578977元，年初结转和结余190211元；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14308486元，年末结转和结余460701。具体构成为：
　　（1）基本支出14308486元。
　　基本支出按经济分类，其中：工资福利支出7536288元、商品和服务支出6203192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569007元。
　　基本支出按支出性质分类，其中：人员经费8105295元、日常公用经费6203192元。
　　（2）项目支出0元。
　　（3）支出按经济分类，其中：工资福利支出4345341元、商品和服务支出4501834元、对个和家庭的补助498308元。
2019年“三公”经费支出133402元，较上年173550
元下降23.1%，较年初预算减少44.4%。“三公”经费支出在预算控制数内。其中：公务接待费支出23032元，较上年49965元下降53.9%；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110371元。
（二）项目支出情况
　　　无
三、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无
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无
　　五、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部门整体支出均为公共预算财政支出，根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的特点，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如下：
　　产出指标：重点支出安排率100%、预算调整率49.93%、支付进度率100%、预决算和“三公经费”预决算公开100%、固定资产利用率100%、重点工作实际完成率100%、重点工作质量达标率100%、政府采购执行率100%。
　　效益指标：经济效益100%、社会效益100%、生态效益100%、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100%。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得分100分，圆满地纪检监察的重点工作和相关事项。
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主要反映各种预算支出执行偏离绩效目标的情况，并分析其原因。
　　七、下一步改进措施
　　纪检监察工作是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依法进行的。预算支出的绩效评价和分析宜进行定性分析和综合性评价。
　　八、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附件2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综合评价报告表
（2019 年度）
填报单位（盖章）：	
	部门（单位）名称：
　中国共产党炎陵县纪律检查委员会
	单位负责人：

	年末职工人数：   61人（人员编制：71人）
	年末资产总额：371.58万元；负债总额： 156.48万元

	年度预算收支情况
（万元）
	年初预算资金：991.4

	
	年度收入总额：1476.9
	年度支出总额：1430.8

	
	其中：       公共财政拨款：1457.9
	其中： 基本支出：1430.8

	
	            政府性基金拨款：
	       项目支出：

	
	纳入专户管理的非税收入拨款：
	      

	
	                  其他资金：19.02
	

	部门职能职责概述
	维护党的章程和其他党内法规，检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的执行情况，协助党的委员会加强党风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

	整体绩效目标
	目标1：落实“两个责任”。目标2：深化廉洁教育。目标3：持续正风肃纪。
目标4：强化纪律审查。目标5：加强自身建设。

	部门整体支出
年度绩效指标
	产出指标
	指标1：工资福利支出753.6万元，占部门整体支出的52.67 %；商品和服务支出620.3万元，占部门整体支出的43.35%；对个人和家庭支出56.9万元，占部门整体支出的3.98%。
指标2：三公经费比上年略有下降。
指标3：完成全年支出100%。
指标4：消化结转结余资金19.02万元。
指标5：按财政要求进行公开。
指标6：按要求进行政府采购。
指标7：案件线索应立尽立，积极主动拓宽渠道，挖掘线索，按程序100%高质量办结案件。

	
	效益指标
	指标1（经济效益）：收缴违纪资金1242.4万元。
指标2（社会效益）：持续进行“两项专项整治”，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大宣传、大融合、大创建”活动。
指标3（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保持100%。

	单位自评情况分析及结论
	1、 支出情况分析：2018年总支出1430.8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753.6万元，占部门整体支出的52.67%；商品和服务支出620.32万元，占部门整体支出的43.35%；对个人和家庭支出56.9万元，占部门整体支出的3.98%。财政拨款支出1457.9万元、动用年初财政拨款结转结余资金19.02万元，积极消化沉淀资金，发挥财政资金最大效益，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部门决算量化评价为88.5分。

	
	2、 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各项绩效目标完成或超额完成。

	
	3、 自我评价结论：优秀。

	存在的问题
	无

	改进措施与建议
	无

	归口管理业务股室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填报人：罗亚利          联系电话：13707417918     填报日期：2020年9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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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评分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值
	三级指标
	分值
	评价标准
	备注
	评价得分
（要求列出计算过程和评分依据）

	投    入
	目标设定
	8
	绩效目标合理性
	3
	①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计1分；
②符合部门“三定”方案确定的职责，计1分；
③符合部门制定的中长期实施规划，计1分。
	
	3分
：（1+2+3）

	
	
	
	绩效指标明确性
	5
	①将部门整体的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的工作任务，计1分；
②通过清晰、可衡量的指标值予以体现，计1分；
③绩效指标与部门年度的任务数和计划数相对应，计1分；
④绩效目标和指标与本年度部门预算资金相匹配，计2分。
	
	5分
：（1+2+3+4）

	
	预算配置
	12
	财政供养人员
控制率
	4
	以100%为标准。在职人员控制率≦100%，计4分；每超过一个百分点扣0.4分，扣完为止。
	在职人员控制率=（在职人员数/编制数）×100%，在职人员数：部门（单位）实际在职人数，以财政部门确定的部门决算编制口径为准。
编制数：机构编制部门核定批复的部门（单位）的人员编制数。
	　4分：正常人员增加

	
	
	
	“三公经费”
变动率
	4
	“三公经费”变动率≦0,计4分；“三公经费”变动率＞0，每超过一个百分点扣0.4分，扣完为止。
	“三公经费”变动率=[（本年度“三公经费”总额-上年度“三公经费”总额）/上年度“三公经费”总额]×100%。
“三公经费”：指政府部门人员因公出国（境）经费、公务车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招待费产生的消费。
	　4分
：变动率为-2.5%

	
	
	
	重点支出
安排率
	4
	重点支出安排率≥90%，计4分；
80%（含）-90%，计3分；
70%（含）-80%，计2分；
60%（含）-70%，计1分；
低于60%不得分。
	重点支出安排率=（重点项目支出/项目总支出）×100%
重点项目支出：市委、市政府确定的为民办实事和部门重点工程与重点工作支出。
项目总支出：部门（单位）年度预算安排的项目支出总额。
	　4分
：安排率为100%

	过    程
	预算执行
	16
	预算调整率
	4
	预算调整率=0，计4分；
0-10%（含），计3分；
10-20%（含），计2分；
20-30%（含），计1分；
大于30%不得分。
	预算调整率=（预算调整数/预算数）×100%。
预算调整数：部门（单位）在本年度内涉及预算的追加、追减或结构调整的资金总和（因落实国家政策，发生不可抗力、上级部门或本级党委政府临时交办而产生的调整除外）。
	　4
预算调整数为正常人员经费的调增。

	
	
	
	支出进度
	4
	单位基本支出和业务性专项应按季度使用，项目资金的支出应与实施进度一致。每发现一项资金未按进度支出使用扣0.5分，扣完为止。
	　
	　4分
：序时进度均衡支出

	
	
	
	资金结余
	4
	当年无结余，4分；
当年有结余，但不超过上年结转，3分；
当年结余超过上年结转，不得分。
	　
	　4分
：无结余

	
	
	
	“三公经费”
控制率
	4
	以100%为标准。三公经费控制率≦100%，计4分；每超过一个百分点扣1分，扣完为止。
	“三公经费”控制率=（“三公经费”实际支出数/“三公经费”预算安排数）×100%。
	　4分
：控制率为92.86%

	过      程
	预算管理
	16
	管理制度
健全性
	6
	①已制定或具有预算资金管理办法，内部财务管理制度、会计核算制度等管理制度，2分；
②相关管理制度合法、合规、完整，2分；
③相关管理制度得到有效执行，2分。
	　
	　6分
：（1+2+3）

	
	
	
	资金使用
合规性
	5
	①支出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规定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
②资金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
③项目支出符合政府采购及基建预决算评审相关要求；
④支出符合部门预算批复的用途；
⑤资金使用无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
以上情况每出现一例不符合要求的扣1分，扣完为止。
	部门（单位）使用预算资金是否符合相关的预算财务管理制度的规定，用以反映和考核部门（单位）预算资金的规范运行情况。
	　5分
：（1+2+3+4+5）

	
	
	
	预决算信息公开性和完善性
	5
	①按规定内容公开预决算信息，1分；
②按规定时限公开预决算信息，1分；
③基础数据信息和会计信息资料真实，1分；
④基础数据信息和会计信息资料完整，1分；
⑤基础数据信息和汇集信息资料准确，1分。                                            
	预决算信息是指与部门预算、执行、决算、监督、绩效等管理相关的信息。                                            
	　5分
：（1+2+3+4+5）

	
	资产管理
	12
	管理制度
健全性
	4
	①已制定或具有资产管理制度，1分；
②相关资产管理制度合法、合规、完整，1分；
③相关资产管理制度得到有效执行，2分。                                           
	部门（单位）为加强资产管理，规范资产管理行为而制定的管理制度是否健全完整、用以反映和考核部门（单位）资产管理制度对完成主要职责或促进社会发展的保障情况
	　4分
：（1+2+3）

	
	
	
	资产管理
安全性
	5
	①资产保存完整；
②资产配置合理；
③资产处置规范； 
④资产账务管理合规，帐实相符；
⑤资产有偿使用及处置收入及时足额上缴；
以上情况每出现一例不符合有关要求的扣1分，扣完为止。
	部门（单位）的资产是否保存完整、使用合规、配置合理、处置规范、收入及时足额上缴，用以反映和考核部门（单位）资产安全运行情况
	　5分
：（1+2+3+4+5）

	
	
	
	固定资产
利用率
	3
	每低于100%一个百分点扣0.2分，扣完为止。
	固定资产利用率=（实际在用固定资产总额/所有固定资产总额）×100%
	　3分
：利用率为100%

	产   出
	职责 履行
	16
	重点工作实际完成率
	10
	①（重点工作完成件数/重点工作计划件数）*6
②根据绩效办2013年对各部门为民办实事和部门重点工程与重点工作考核分数折算。
该项得分=（绩效办考核得分/总分）*4
	①+②为此项指标考评得分
	　10分
：（1+2）

	
	
	
	重点工作质量达标率
	6
	质量达标率达到100%，计6分；
每低于100%一个百分点扣0.5分，扣完为止。
	质量达标率=（质量达标实际工作数/计划工作数）×100%
质量达标实际工作数：2013年部门（单位）实际完成为民办实事和部门重点工程与重点工作数中，质量达到绩效标准值的工作任务数量。
	　6分
：达标率为100%

	效  果
	履职 效益
	20
	经济效益
	4
	此三项指标为设置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时必须考虑的共性要素，可根据部门实际并结合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设立情况有选择的进行设置，并将其细化为相应的个性化指标。建议部门（单位）根据2013年专项资金绩效目标，汇总提炼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
	　12分
经济效益100%
社会效益100%
生态效益100%


	
	
	
	社会效益
	4
	
	

	
	
	
	生态效益
	4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
	8
	抽取服务对象和社会公众各10名进行问卷调查，调查问卷共计得分/1000分*8。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是指部门（单位）履行职责而影响到的部门，群体或个人，一般采取社会调查的方式。
	　8

	合   计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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